e R P I N A P
114 B 373 % 8405

g,%;/: .y o A ! Li: ’%ﬁ
Rl
B d 3 EAFPHG U TRETS AP

;m%%a%’%wwff
BR <
A RRF LA REIE L BRHRT RS DR 2 A
£ B wi ; ."— ’;I"fé'- A\L:f‘Z

@E%’ﬁi@?@ﬁévavl#%7@ﬁ$°
FRRFALRFII L mrpR D AL AT [ #
922

- CRETAENELRI - FEHER RN - R
CELERE LN RSN ALY S
EERUETFM Y c AR RAFTE L ERHRFREN T
(AARBEFIAT) B ERM IR 5 - FEIF2 R



Feh s BURR A ] OF R
AR IR T OREAD P IS PR AR
FATIIEA o kRS d B - @ REee

T
e QO
— 00

([@p]

N

,\“— ‘f}q
e
i
<

~.
[e]

q‘l’

o

LIRS

I

'f*:ﬁ%%*4%ﬂﬁ¢W2q%wEﬁ 7
1227 25p Fethdw 3%~ EZTTAEEYL
’@ﬁ*%#%ih(TF)ﬂma"mﬂﬂﬁ
#371p2116E321p > p REHFZPA RE &
F oD ERAL  JIA A A pEAR P A2 1IIE6R 30
Pk e 15 (R FE LIS (P AL
&%>%RL4%’EVﬁE74~ﬂ01/]4()&/%ﬁ~La,
PanEJF51% plllE#T7? 1pdfeirima ?#ﬂ’]‘ﬂ’f
(r3) (g p08m/>%17&6’ﬂaﬂkﬁ? %2.69%
Wh L AT L pEIF (PR AEFAE
TR AEEP ACRAFL EJI SR o 11120 22
po112811°7p 2 113£97 4p &2 & £RidEd A 127

o
. 4).

= L
J=
ELEE

[E—
[E—
ﬂ»

2
R 3
>~

’

sl

LERARLBEIN HPF o X128 Tp 22 81 15
N E R ef?&?d”'“ww~aﬂgéwI > 12
NPz BT EEPE AT B E L0.0% W (F
W 2.22%) TR AT FpEBETF AR o X HT
%ﬁz& FER &2 B F - ARZEHRIINFD > % v g
PRI L W A6E T P o s T B
09 ; G AZBOB * & - A~ ulet B 15322095+ 4 & 9
& o AL 2114830 1p AL B 0 R E R L T
W d AR RA180FTI8A 0 & A 1I4EAY 1p AT 0 P

oo R EE2.22% 2 1L 0 Fa114857 2p A2
pab o B a6m o R RAIS109% 0 @B A2

[ IR - U mmpﬂ\g3$°*%4“pi‘%
2% T qa 1‘4#%ﬁ*MAa%w§Fﬁ$@
aPzgF RFEA TR ER F iAEFFETE S



g

FRFFERE AR REEZEN G fAAFEF o T
B oD 4ed 2 R 1IE AT o
S MA AN T EREAY P PIHLH o AR DT R TREP A
FRLE o
=~ MRz T
()ﬁ%ﬂ?%?%’ﬁ%ikﬂiﬁﬁﬁﬁﬁﬂ@@*%iﬁ
FHERE S R R A B kB P LR
2E2GHEF AR HGIPAP > EREE Y SN &
FrdEprd Bu fir UAHER GRS |
AR T2 BEIL o T KRB
H o A G RANE > A0 B ATARE ~ FAT8EE ~ %2330 % 1
IE/V\%,J?\«J;BQQO ﬁ.ﬁ;;&é’pg...?zg, HB_Ti,—/\'F,}:E/{)’Z
B ’3}%'3.?{%1#45', lq“"k' » L l;zzi}’ ENDES ::;272@,"1;@‘"1‘
RN A X ,\‘-:p_xgz&’ g A E AR f R -
faro SRR L 2B HFTEEA T B Fars
2 f—;ﬁg/\ P A E A Y 2 - ANk > N H 2 P
19\2)3 FRaImA - M2 L H o raAFFAA eI
iﬁ%ﬁlgz&’\l’?’ﬁ@%“ﬁ‘f:§*fﬁ'—¢ﬂ_lﬁzz~ ff—’
2

b ALl ENE ST REE R A
FAr2 f ¥ N2 F213EZE FTA0ESA AW TG P2 oo
C)@ﬁ’@%iﬁiiﬁ’#%ﬁﬁﬂ%%~%bak@r§
EEIRE S S E SO SRNGE ISR ¥ b A LR I R R
T FEEFRATHE -H;r*%ﬂ\ S BRI E ,az,,\ f;
S (AAREFIIIL3T) R LE S BT
FERLATHEARS  AAGED EHESFZEE LR L 2 1Kk
@%?ﬁ’ﬁaéﬁ&%iﬁzi%’é*wﬁﬁwﬁgg
W ATR T SRR &

ARFm R DA T AR E R Y
%@ﬁﬁuéiﬁ’ﬁw@p;;%;gg
FAAFPHEGT AP TREESF AP ARG
2 A GArt BT A X EFITE RV RRRIAL
AFEEA B RE AR E R RN EREE AN G

i\
N
@«\

: )

W &

T Ty
=\



FA2 @ B R2L 180 T8 o & dod ¥ B 15 w7 {1 4
R N E R SR A
b RAEFEEFEGEEF REL A EN G AR
Bl ¥ 5 R4 180 T8 » & dod v & 17 I 4 4
B EEN SR X
POp ARz mgh 0 N F PR V186 - %851 %257

- 8

¥

Q: N

R

v == EY 7] 114 = 4 26 p
RE S 2 P O HT

Yo¥t AP P 2R AN R E20p P AP T K o 4o
LT PR 0 - MR R AT
o £ . ® 114 =& 8 ! 2T 7

Ty Lxe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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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840號
原      告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志堅  




訴訟代理人  劉建顯  
            王定崗  
被      告  泰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即昕葳花卉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苗柔安  


被      告  詹孝宏即詹佳州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佰捌拾萬零柒佰參拾捌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四月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二點二二計算之利息，暨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五月二日起至清償日止，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者，按上開利率百分之十，逾期超過六個月者，按上開利率百分之二十計算之違約金。
訴訟費用新臺幣貳萬貳仟柒佰玖拾肆元由被告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民事訴訟法第24條定有明文。查本件依兩造所簽訂之借據第32條約定（見本院卷第14頁），兩造合意以本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故本院就本件訴訟自有管轄權。
二、本件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應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被告泰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即昕葳花卉有限公司於民國111年2月25日邀同被告苗柔安、詹孝宏即詹佳州為連帶保證人，向原告借款新臺幣（下同）200萬元，借款期間自111年3月1日至116年3月1日，自實際撥款日起，依年金法，按月攤還本息，利息計付方式自撥款日起至111年6月30日止，按融通利率〔依央行擔保放款融通利率（目前為1.5％）減.1.4％，目前年利率為0.1％〕加0.9％浮動計息，目前年利率為1％；自111年7月1日起按本行公告指標利率（月調)（目前為0.84％）加1.76％，目前為年利率2.6％，機動計息，嗣後隨本行公告指標利率（月調）調整而調整，並自調整日起按調整之年利率計算。嗣被告於111年12月22日、112年11月7日及113年9月4日與各金融機構達成協商，合意變更還款方式、期間，並於112年11月7日簽立之變更借款契約書中，更改利息計付方式，利率依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碼年息0.5％機動計息（目前為2.22％），並同意隨定儲利率指數變動而調整。並約定若有違約情事則喪失期限利益，視為借款全部到期，除仍按上開利率計息外，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分別按上開利率10％；逾期超過6個月者，分別按上開利率計20％計付違約金。惟被告至114年3月1日即未再繳款，依約借款視為到期，尚積欠原告180萬738元，及自114年4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2.22％計算之利息，暨自114年5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其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上開利率10％，逾期超過6個月者，按上開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又被告苗柔安、詹孝宏即詹佳州為被告泰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即昕葳花卉有限公司之連帶保證人，對前開債務自當負起連帶清償責任，為此，爰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法律關係，提起本訴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爭執，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返還與借用物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民法第474條、第478條、第23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數人負同一債務，明示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為連帶債務，民法第272條第1項亦有明文，而所謂連帶保證債務，係指保證人與主債務人負同一債務，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而言；連帶債務人之債權人，得對於債務人中之一人或數人，或其全體，同時或先後請求全部或一部之給付，且連帶債務未全部履行前，全體債務人仍負連帶責任；又保證債務，除契約另有訂定外，包含主債務之利息、違約金、損害賠償及其他從屬於主債務之負擔，民法第273條及第740條亦分別定有明文。
(二)經查，原告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借據、客戶往來帳戶查詢表、變更借款契約書、催告函及雙掛號回執聯、催收紀錄卡、商業登記查詢資料、戶籍謄本、臺灣土地銀行前鎮分行函（見本院卷第13至43頁）等件為證，經核上開資料所載內容與原告所述相符，本院依調查證據之結果，認原告之主張應屬可採，而被告就原告主張之事實，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爭執，亦未提出任何準備書狀或證據資料作何答辯以為爭執，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實可採。又被告泰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即昕葳花卉有限公司為前開債務之主債務人，被告苗柔安、詹孝宏即詹佳州為前開債務之連帶保證人，則原告基於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原告180萬738元，及如主文第1項所示利息及違約金，洵屬有據，應予准許。
四、綜上，原告依消費借貸契約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80萬738元，及如主文第1項所示利息及違約金，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6　　日
　　　　　　　　民事第四庭法　官　黃顗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7　　日


　　　　　　　　　　　　　書記官　吳翊鈴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840號

原      告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志堅  





訴訟代理人  劉建顯  

            王定崗  

被      告  泰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即昕葳花卉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苗柔安  



被      告  詹孝宏即詹佳州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20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佰捌拾萬零柒佰參拾捌元，及自民

國一百一十四年四月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二點

二二計算之利息，暨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五月二日起至清償日止

，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者，按上開利率百分之十，逾期超過六個

月者，按上開利率百分之二十計算之違約金。

訴訟費用新臺幣貳萬貳仟柒佰玖拾肆元由被告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

    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民事訴訟

    法第24條定有明文。查本件依兩造所簽訂之借據第32條約定

    （見本院卷第14頁），兩造合意以本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故本院就本件訴訟自有管轄權。

二、本件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

    條各款所列情形，應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被告泰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即昕葳花卉有限公司

    於民國111年2月25日邀同被告苗柔安、詹孝宏即詹佳州為連

    帶保證人，向原告借款新臺幣（下同）200萬元，借款期間

    自111年3月1日至116年3月1日，自實際撥款日起，依年金法

    ，按月攤還本息，利息計付方式自撥款日起至111年6月30日

    止，按融通利率〔依央行擔保放款融通利率（目前為1.5％）

    減.1.4％，目前年利率為0.1％〕加0.9％浮動計息，目前年利率

    為1％；自111年7月1日起按本行公告指標利率（月調)（目前

    為0.84％）加1.76％，目前為年利率2.6％，機動計息，嗣後隨

    本行公告指標利率（月調）調整而調整，並自調整日起按調

    整之年利率計算。嗣被告於111年12月22日、112年11月7日

    及113年9月4日與各金融機構達成協商，合意變更還款方式

    、期間，並於112年11月7日簽立之變更借款契約書中，更改

    利息計付方式，利率依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定期儲

    金機動利率加碼年息0.5％機動計息（目前為2.22％），並同

    意隨定儲利率指數變動而調整。並約定若有違約情事則喪失

    期限利益，視為借款全部到期，除仍按上開利率計息外，逾

    期在6個月以內者，分別按上開利率10％；逾期超過6個月者

    ，分別按上開利率計20％計付違約金。惟被告至114年3月1日

    即未再繳款，依約借款視為到期，尚積欠原告180萬738元，

    及自114年4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2.22％計算之利息，

    暨自114年5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其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

    上開利率10％，逾期超過6個月者，按上開利率20％計算之違

    約金。又被告苗柔安、詹孝宏即詹佳州為被告泰成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即昕葳花卉有限公司之連帶保證人，對前開債務自

    當負起連帶清償責任，為此，爰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法律

    關係，提起本訴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爭執，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

    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

    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

    之契約；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返還與借用物種類、品質

    、數量相同之物；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

    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

    仍從其約定利率，民法第474條、第478條、第233條第1項分

    別定有明文。次按數人負同一債務，明示對於債權人各負全

    部給付之責任者，為連帶債務，民法第272條第1項亦有明文

    ，而所謂連帶保證債務，係指保證人與主債務人負同一債務

    ，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而言；連帶債務人之債

    權人，得對於債務人中之一人或數人，或其全體，同時或先

    後請求全部或一部之給付，且連帶債務未全部履行前，全體

    債務人仍負連帶責任；又保證債務，除契約另有訂定外，包

    含主債務之利息、違約金、損害賠償及其他從屬於主債務之

    負擔，民法第273條及第740條亦分別定有明文。

(二)經查，原告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借據、客戶往來帳戶查

    詢表、變更借款契約書、催告函及雙掛號回執聯、催收紀錄

    卡、商業登記查詢資料、戶籍謄本、臺灣土地銀行前鎮分行

    函（見本院卷第13至43頁）等件為證，經核上開資料所載內

    容與原告所述相符，本院依調查證據之結果，認原告之主張

    應屬可採，而被告就原告主張之事實，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

    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爭執，亦未提出任何準備書狀或

    證據資料作何答辯以為爭執，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實可採。

    又被告泰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即昕葳花卉有限公司為前開債

    務之主債務人，被告苗柔安、詹孝宏即詹佳州為前開債務之

    連帶保證人，則原告基於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法律關係，請

    求被告連帶給付原告180萬738元，及如主文第1項所示利息

    及違約金，洵屬有據，應予准許。

四、綜上，原告依消費借貸契約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請求被

    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80萬738元，及如主文第1項所示利息及

    違約金，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6　　日

　　　　　　　　民事第四庭法　官　黃顗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7　　日



　　　　　　　　　　　　　書記官　吳翊鈴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840號

原      告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志堅  





訴訟代理人  劉建顯  

            王定崗  

被      告  泰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即昕葳花卉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苗柔安  



被      告  詹孝宏即詹佳州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佰捌拾萬零柒佰參拾捌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四月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二點二二計算之利息，暨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五月二日起至清償日止，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者，按上開利率百分之十，逾期超過六個月者，按上開利率百分之二十計算之違約金。

訴訟費用新臺幣貳萬貳仟柒佰玖拾肆元由被告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民事訴訟法第24條定有明文。查本件依兩造所簽訂之借據第32條約定（見本院卷第14頁），兩造合意以本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故本院就本件訴訟自有管轄權。

二、本件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應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被告泰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即昕葳花卉有限公司於民國111年2月25日邀同被告苗柔安、詹孝宏即詹佳州為連帶保證人，向原告借款新臺幣（下同）200萬元，借款期間自111年3月1日至116年3月1日，自實際撥款日起，依年金法，按月攤還本息，利息計付方式自撥款日起至111年6月30日止，按融通利率〔依央行擔保放款融通利率（目前為1.5％）減.1.4％，目前年利率為0.1％〕加0.9％浮動計息，目前年利率為1％；自111年7月1日起按本行公告指標利率（月調)（目前為0.84％）加1.76％，目前為年利率2.6％，機動計息，嗣後隨本行公告指標利率（月調）調整而調整，並自調整日起按調整之年利率計算。嗣被告於111年12月22日、112年11月7日及113年9月4日與各金融機構達成協商，合意變更還款方式、期間，並於112年11月7日簽立之變更借款契約書中，更改利息計付方式，利率依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碼年息0.5％機動計息（目前為2.22％），並同意隨定儲利率指數變動而調整。並約定若有違約情事則喪失期限利益，視為借款全部到期，除仍按上開利率計息外，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分別按上開利率10％；逾期超過6個月者，分別按上開利率計20％計付違約金。惟被告至114年3月1日即未再繳款，依約借款視為到期，尚積欠原告180萬738元，及自114年4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2.22％計算之利息，暨自114年5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其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上開利率10％，逾期超過6個月者，按上開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又被告苗柔安、詹孝宏即詹佳州為被告泰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即昕葳花卉有限公司之連帶保證人，對前開債務自當負起連帶清償責任，為此，爰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法律關係，提起本訴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爭執，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返還與借用物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民法第474條、第478條、第23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數人負同一債務，明示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為連帶債務，民法第272條第1項亦有明文，而所謂連帶保證債務，係指保證人與主債務人負同一債務，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而言；連帶債務人之債權人，得對於債務人中之一人或數人，或其全體，同時或先後請求全部或一部之給付，且連帶債務未全部履行前，全體債務人仍負連帶責任；又保證債務，除契約另有訂定外，包含主債務之利息、違約金、損害賠償及其他從屬於主債務之負擔，民法第273條及第740條亦分別定有明文。

(二)經查，原告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借據、客戶往來帳戶查詢表、變更借款契約書、催告函及雙掛號回執聯、催收紀錄卡、商業登記查詢資料、戶籍謄本、臺灣土地銀行前鎮分行函（見本院卷第13至43頁）等件為證，經核上開資料所載內容與原告所述相符，本院依調查證據之結果，認原告之主張應屬可採，而被告就原告主張之事實，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爭執，亦未提出任何準備書狀或證據資料作何答辯以為爭執，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實可採。又被告泰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即昕葳花卉有限公司為前開債務之主債務人，被告苗柔安、詹孝宏即詹佳州為前開債務之連帶保證人，則原告基於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原告180萬738元，及如主文第1項所示利息及違約金，洵屬有據，應予准許。

四、綜上，原告依消費借貸契約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80萬738元，及如主文第1項所示利息及違約金，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6　　日

　　　　　　　　民事第四庭法　官　黃顗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7　　日



　　　　　　　　　　　　　書記官　吳翊鈴





